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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6.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 

 回顾其1977年 12月 16日第 32/127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

域安排的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3 年 3 月 9 日第 1993/51 号决议
1
 及其后各项相关决议， 

 铭记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的各项有关决议，包括最近关

于该主题的 2004 年 4 月 21 日第 2004/81 号决议，
2
 

 又铭记世界人权会议于1993 年 6月 25 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3
其中

除其他外，重申必须考虑能否在尚未建立区域和次区域促进和保护人权安排的地

区建立此种安排，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建议提供更多资源，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领

域技术合作方案下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重申区域安排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安排应加强各项国际人

权文书所载的普遍人权标准， 

 注意到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主持下区域一级在促进和保

护人权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 年，补编第 3号》和更正（E/1993/23 和 Corr.4 和 5），

第二章，A节。 

2
 同上，《2004 年，补编第 3 号》（E/2004/23），第二章，A节。 

3
 A/CONF.157/24（Part I）和 Corr.1，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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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联合国与人权领域各项区域安排之间的合作仍然既具有实质意义又相辅相

成，并存在着扩大合作的可能性， 

 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一直通过各种相辅相成的手段和方法，按部就班地采取一项

区域和次区域方针，以期尽量扩大联合国活动在国家一级的影响，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4
 

 2.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提供合作和援助，以进一步加强现

有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和区域机制，特别是通过旨在加强国家能力建

设、宣传和教育的技术合作等途径，以便交流人权领域的信息和经验； 

 3. 又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予以密切合作，举办人权领域区域和次区域

培训班和讲习班、高级别政府专家会议和各国人权机构区域会议，目的是提高各

个区域对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了解，改进程序和审查各种制度，以促进和保护

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并查明批准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的障碍，确定克服这些障碍

的战略； 

 4. 因此认识到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方面的进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和地方一级

所作的努力，并认识到区域办法应意味着加强与所有有关伙伴的合作和协调，同

时考虑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5. 强调人权领域技术合作方案十分重要，再次呼吁所有国家政府考虑利用联合

国在此方案下提供的各种可能方式，在国家一级为政府人员举办关于运用国际人

权标准和相关国际机构经验的资讯或培训课程，并满意地注意到在这方面与所有

区域各国政府制定了技术合作项目； 

 6. 欢迎联合国与各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以及与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人权委员会、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等区域组织

和区域机构之间不断加强交流； 

 7. 又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区域代表安排在次区域和区域委员会； 

 8. 还欢迎在建立区域和次区域促进和保护人权安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这方

面关心地注意到： 

 (a) 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了加强国家和次区域的人权能力，在南部、中部和东部非

洲建立区域和次区域存在方面取得积极经验； 

 (b) 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加强非洲联盟的人权体制方面向其提供的支助，并在这方

面欢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和建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的议定书》

的生效； 

                                                           
4
 A/5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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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03 年 2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伊斯兰堡和 2004 年 3月 2日至 4日在多哈分别

举办的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促进和保护人权区域合作讲习班

进一步交流各国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技术合作框架》的宝贵具体经验，从而

有助于加强促进和保护该区域人权的工作； 

 (d) 在高级专员办事处促进和保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人权及加强高级专员

办事处与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人权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的区域项目框架内开展各

项活动； 

 (e) 在高级专员办事处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框架内开展各项活动，并在《阿拉

伯人权宪章》最近获得通过之后，准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拟订更广泛的技术

合作方案； 

 (f) 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以及欧洲联盟等欧洲和

中亚区域组织继续合作，特别是在国家一级活动方面继续合作，以及欧洲联盟委

员会与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就各项资助技术合作项目达成的协定； 

 9. 邀请尚无人权领域区域安排的地区内各国考虑缔结协定，以便在各自区域内

建立适当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区域机制； 

 10. 请秘书长按照 2002-2005 年订正中期计划方案 19（人权），
5
 继续加强联合

国与处理人权问题的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交流，由技术合作经常预算向高级专

员办事处各项促进区域安排的活动提供充足资源； 

 11.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特别注意应不同区域各个国家的要求，在技术合作方

案下向其提供协助的最适当方式，并于必要时提出相关建议；在此方面欢迎高级

专员办事处决定依照秘书长改革方案行动 2，
6
 加强国家保护制度； 

 12. 邀请秘书长在他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说明自《维也纳

宣言和行动纲领》
3
 通过以来，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机构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

区域组织之间在加强信息交流和扩大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1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区域安排状

况的报告，就加强联合国与人权领域区域安排之间合作的方式和方法提出具体意

见和建议，并在该报告中列入依照本决议采取的行动的成果； 

 14. 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2004 年 12 月 20 日 

第 74 次全体会议 
 

                                                           
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6号》和更正（A/57/6/Rev.1 和 Corr.1）。 

6
 见 A/57/387 和 Corr.1。 


	59/196.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